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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8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1 

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及其分析的非正式介绍  

 

对丹麦根据《公约》第 5 条提出的延长完成 
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期限的请求的分析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代表负责分析  

延期请求的缔约国提交  * 

 1.  丹麦于 1998 年 6 月 8 日批准《公约》。《公约》于 1999 年 3 月 1 日对丹

麦生效。在 1999 年 8 月 27 日提交的初次透明度报告中，丹麦报告了在其管辖或控

制下的内有或被怀疑内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丹麦有义务在 2009 年 3 月 1 日之

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丹麦认为自己

无法按期完成，于 2008 年 3 月 27 日向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提出延期请求。2008

年 4 月 14 日，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致函丹麦，请其就延期请求中的几点内容提

供进一步的资料。丹麦作出了答复，随后于 2008 年 8 月 28 日向第八届缔约国会议

主席提出了经修订后的延期请求，其中纳入了在对主席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中提供的

进一步资料。丹麦请求延长 22 个月，至 2011 年 1 月 1 日。  

 2.  延期请求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位于丹麦西海岸的斯卡灵

根整个半岛都埋设了杀伤人员地雷和反坦克地雷。1946 年，清除了大片雷场，但由

于主要属于沙丘和盐碱沼地的一些地带的清除和质量控制十分困难，一部分雷区以

                                                 
*  迟交，秘书处收到后立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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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栏围了起来，而没有清除。余下的被怀疑埋有地雷的区域可分成三个小区。延期

请求中还指出，在开始实施清除项目之前，怀疑埋有地雷的面积达 2,950,000 平方米。 

 3.  延期请求中说明，在怀疑埋有地雷的 2,950,000 平方米中，经初步调查后，

有 1,090,000 平方米被解除危险。因此，在《公约》生效时需要清除的实际面积是

1,860,000 平方米，分为以下三个小区：区域 1 有 185,000 平方米，区域 2 有 475,000

平方米，区域 3 有 1,200,000 平方米。延期请求中进一步说明，区域 1 和区域 2 已

经清除，区域 1 是 2006 年被解除危险的，区域 2 则是 2008 年 4 月被解除危险的。

在延长期内，还需清除的是区域 3。延期请求中还指出，整个区域都围以栅栏，以

确保平民和家畜被有效地排除在区域外。  

 4.  如上所述，丹麦请求延长 22 个月，至 2011 年 1 月 1 日。延期请求中表明，

在该期间内，丹麦将收集必要的数据和进行必要的磋商，以制定一项完成余下的被

怀疑区域内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销毁工作的计划。延期请求中还表明，丹麦将于

2010 年 6 月再提出一项请求，供第十届缔约国会议审议，其中将根据技术调查所获

得的实情和数据，列明最后的时间表和完整的解除危险计划。目前还不知第二次请

求延长的期限为何，因为这取决于第一次延长期内开展活动的结果。负责对根据《公

约》第 5 条提出的请求进行分析的缔约国小组（下称“分析小组”）注意到丹麦只

请求延长一段为评估相关事实和根据这些事实制定一项切实的前瞻性计划所必要

的时间，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5.  延期请求中指出了下列妨碍清除工作的因素： (a) 斯卡灵根的环境具有很

高的保护价值，因而受到一些国际准则和公约的保护，任何活动若有可能使它这种

很高的自然环境素质受到干扰或恶化，包括排雷工作，都必须按照这些国际条例进

行；(b) 现有的关于区域 3 的资料不够充分，无法确知区域内的地雷分布情况，特

别是因为这些地雷当初是随机埋设的，而由沙丘、海滩和沼地生态构成的环境又很

不稳定，地面高度会有起伏，地雷的位置和深度也会随之改变。此外，对地雷本身

的状态也不确知。分析小组注意到，延期请求中还列举了其他“妨碍因素”，但这

些因素有可能在将来会妨碍清除工作的执行，而非现在。  

 6.  第八届缔约国会议主席曾请丹麦提供与 2005 年年底之前进行的工作有关

的任何资料。丹麦的答复是，在 2005 年年底之前，丹麦一直在多方设法确定应由

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地雷清除工作，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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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分析小组注意到，《公约》生效后迟迟没有开展清除工作这一点，大概是丹麦

难以按期履行其在《公约》第 5 条之下义务的一个原因。  

 7.  如上所述，延期请求中表明，丹麦无法提供对所要排除的雷区的年度预测。

但请求中指出，在 2010 年 6 月之前的这段期间内，将开展下列活动：(a) 一次技术

调查；(b) 一次环境影响评估，包括一次公开咨商活动；(c) 阐明要执行的任务；和  

(d) 确定排除标准。请求中还指出，雷区解除危险的具体时间取决于环境主管部门

何时接受，而且会受到若干限制的影响，其中包括 4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这段期间内

在排雷行动区的南部禁止车辆通行和使用炸药，以免惊扰受保护鸟类的栖息地。请

求中又指出，除了工作年被缩短为 8 个月之外，由于天气条件，每年还会有一两个

月得暂停工作。分析小组注意到，尽管有上述种种因素，但环境因素不应最终妨碍

该国尽快履行第 5 条义务。  

 8.  延期请求中说明，丹麦使用种种深探设备进行金属探测，并通过点目标的

挖掘和/或筛出加以清除。找到或收集到的所有爆炸物均予以销毁，销毁地点是位于

斯卡灵根的一个中央爆破场。排雷和质量管理工作均按国际排雷行动标准进行。基

于前面所说明的原因，请求中没有说明采用何种方法使区域 3 不再具有危险性，但

请求中表明，将来在清除区域 3 之前会先审查标准，使其适用于新的排雷行动区，

同时仍然符合国际排雷行动标准。  

 9.  延期请求中指出，丹麦于 2005 年拨付了 8,600 万丹麦克朗（约 1,432.5 万

美元），并于 2006 年又拨付了 3,200 万丹麦克朗（约 538.1 万美元），用于清除区

域 1 和区域 2。请求中还指出，已经拨出 240 万丹麦克朗（455,226 美元）用于对区

域 3 进行技术调查。此外，请求中指出，余下的工作也将完全由国家预算供资，而

基于第 8 段中所述的理由，将等制定出时间表后拨付资金。  

 10.  延期请求中表示，斯卡灵根余下雷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不大，1946 年

以来没有报告过任何与地雷有关的事故。请求中还表示，尽管地雷的存在限制了人

们从陆路和海路进入该区域，还限制了旅游者和打猎者的行动，但对当地社区的经

济影响极小。  

 11.  分析小组注意到，一个缔约国在《公约》生效了将近 10 年之后仍不能确

知将如何进行余下的工作，这也许令人遗憾，但让人告慰的是，丹麦将在为时 22

个月的延长期内查明余下的挑战究竟有多大，并据以制定计划，对完成第 5 条的执

行所需要的时间作出明确的预测。分析小组还注意到，丹麦请求延长的期限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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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这意味着从提出请求之日算起，它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来查明余下的挑战、

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提交第二次延期请求。  

 12.  分析小组着重指出，丹麦已承诺一定会把所有相关资料尽早提供给各缔约

国。分析小组还指出，如果丹麦能够在常设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会议和缔约国

会议期间提供它在查明余下挑战和制定详细计划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丹麦及所

有缔约国都会有益处。  

 

--  --  --  --  -- 


